
委托方 (甲方):__芷且里自然资源和规划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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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登记编 号:

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 : 青田县 l∶ 5万生态地质调查项 F-|

受托方 (乙方):筮堕垫匮皿~立医工业⊥鲨⊥卫幽丛:∷

勘察设计院有限
·I

FIJ

签订时间 :

签订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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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服务合同示范

文本,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

二、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 (受 托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 (委

托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

三、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 ,

在
“
委托方

”
、 “

受托方
”
项下 (增 页)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受

托人。

四、本合同书未尽事项,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并作为本合同

的组成部分。

五、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应在该条款处注

明
“
元

”
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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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合同

委托方 (甲 方 ) 意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住 所 地 : 青 田县鹤城镇鹤城 东 285号

法定代表人:

项 目联系人:

联 系方式 :

通讯地址 :

0578-60(33865

刍阝车可

昊莹

青田县鹤城镇鹤城东 285号

受托方 (乙 方联 台̀体 牵头方 ):钱塘地质研究院

住 所 地 : 杭州市萧 山 区北 干 街道金山路 128号 2幢 9楼

法定代表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

通讯地址 :

汪燕 林

血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98号

受托方 (乙 方联合体成员方):浙江省工程物探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住 所 地 : 浙江 当杭 州市湖 墅南 220号

法定代表人: 林 海

项 目联系人: 余根华

联系方式 : 13777359676

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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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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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1398983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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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 浙江 省杭 州市湖 墅南 2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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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政府采购法规,甲 乙双方根据 青田县 l:5万 生态地

质调查项目 的采购结果,甲 方同意接受乙方为本项目采购所做的响应文件,乙 方必 须

完全按成交通知书、响应文件和本合同条款履行义务。甲、乙双方同意签署本合同 :

2.合 同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 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

义,应按以下顺序解释 :

2,l本 合同条款和台̀同 补充条款 :

2,2成 交通知书 ;

2,3供应商在询标时的书面承诺 ;

2.4响 应文件 ;

2,5招 标文件。

3.合 同价款及支付

3,l本 合同金额为 (大 写):叁 佰壁拾捌万捌仟元整 (Y∶l坐旦000元 )人 民币。

3,2合 同金额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调查费、技术费、编

制及印刷费、有关部门评估、评审、交通费、管理费、利润、税金、验收、采购咨询

费等一切供应商为本项目而产生的所有费用,供应商在编写响应方案时应充分考虑 各

种风险因素,凡供应商漏项、漏报均认为已包含在报价中,结 算时总价不子以调整。

3.3付 款进度 : 合同生效以及甲方具备支付条件 7↑`工 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

土生全匣佥型型堑[豇1土扭L工医且亟±j土生土且主亘型:JJL:Ⅲ三Ⅱ∶Ⅱf凵:俎生20%;__--△且通过

墅坐捡些亘2虫:』∶上!±:LiuIL:垫鱼-2o%:JJ廴虹J塾莒生应垦_扭查L~资 料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

星数二~Ⅰ凵卫:型凵虹I生主世:亘⒒l主生IL-_△立孟~血 基墨丛-里~行 、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具

垫亟上盅堡亟土

鱼型凵上数旦Z≡凵堕垒』业皇~基立上凵叠∷地质研究院收当期款额的80%,乙 方联合体成员

方浙江 省工程物探勘 设计院有限公司收当期款额的 20%(乙 方 合体成员必 须开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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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金额同等额度的税务发票 )。

3,4付款条件:上述款项支付前,乙 方均应提供税务发票,因 乙方未及时向甲方提

供税务发票而导致甲方未及时支付款项的,由 此产生的责任及风险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⒋服务条款

4,1服 务期限:2⒉仝L△~玉L2025垒LL旦~上 日 2026年 L2L旦~上 1E|2_。

4.2服 务内容:C)-三展青田县 l:5万 生态地质调查工作,查明青田县生态地质问



题 类型及其 ;7`布 。 分析其棺帝| 与影响因素,预 测发展趋势。

包L卫直里里坐型型坚业王鱼塾L」王亟生奎茎宝墅旦吐里查~L纽土上塑丝业医生主

本底 张 图
”:开展岩石、土壤 、地 下 、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地质要素动态监型 ,

口
 
︱
 
 

门̀
i
ˉ

口

探索构建生态地质监测体系。

CL王屋堑氢旦蓬凵鱼匮生」!ⅡL~显.望:理!坠氢:迂.,卫lh~」!立1型.擅:IL!斐:些.屋i上l红虹苎.呈上:L邑:童笠.~」医

索
“
两山

”
转化实现路径。

⒐直五L幽迦生土,圭鱼塑型瑾工壁口型尘理上直L」遮直坠叟红逆:堕

碳汇综 合研究。

⑤ 开展青田县生态地质综合评价,提 出国土空间利用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建议。

Ω卫堑⊥塾旦」生LL△生圭坐匣塑整生L!编 韦|生主±匝丝Ⅲ型L
(∶

i∶∶L~茔iiL∶∶::L童 !1..!∶ !:∶ L1:!!L.i苣 i1...J::L∶ .些!i工 :∶l:工 :∶∶li~∶ !!±∶.~∶ [∶!i1~j:!:!l~:∶查:∶~.:l∶ !【 I:ll∶∶~.Jliiii~.!∶ 1:∶ :~。

4.3项 目负责人 (姓 名及职称证书 ):林钟扬,地质高级工程师证书编号

G∶迎 0309975L~丛 工环地质高丝王丝逝:卫过当扯红旦迎凵型迎⊥。

5,编 制要求

按招标文件的采购需求执仟,响 应文件优于招标文件的按响应文件执行:如 浙江

省自然资源厅有新技术要求的,乙 方需无条件免费满足新技术要求并提供成果。

6.验 收

6.1乙 方应有规范的管理控制成果质量,在项目成果交付给甲方前,乙 方应进行严

格审核。对乙方正式提交的成果,如经甲方审核认定未完全符合要求的,乙 方须按 甲

方要求予以修改,由 此引起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6,2按照浙江省 自然资源厅最新技术要求组织验收。

7.知识产权及保密要求

7.1乙 方应保证提供服务过程中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如因此产生的争

议或纠纷,均 由乙方自行承担,与 甲方无关。

7.2在 本合同有效期内,甲 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咨询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

成果,归 甲方所有,乙 方不得用于本合同之外的用途。

7.3对 于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的信息和资料。另一方须以合理和合适的方式或按照适

用的专业标准保密这些资料。未经提供方书面同意,另 一方不得将这些资料通过任何

方式透露给第三方。但甲方合理使用获得的本项 目成果则不在此列。

8.展约保证金

8.1履 约保证金:   /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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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违 约行为

9.1乙 方有下列行为将作为违约 :

(1)逾 期完成合同内容或延迟提交资料的,不 可抗力除外。

(2)乙 方所提供的合同服务未达到招标文件要求或未按响应文件承诺执行,或 不符

合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的最新技术要求。

(3)不 履行合同条款或只履行部分合同条款,或拒绝履行合同 9t务 。

(4)不 履行售后服务承诺及相关的伴随服务。

(5)违 反政府采购法和国家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

9.2甲 方有下列行为将作为违约 :

(l)无 正当理由拒绝接受乙方项目验收或逾期支付款项的。

(2)违 反政府采购法和国家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

10.甲 乙双方责任

10.1甲 方责任

10,1,l甲 方有权对乙方的项目实施进行总体管理、协调和监督,对 提交的成果报

告或资料收集成果文件组织进行初步审查。有权对编制工作进

`于

过程控制、中间检查。

10.1.2甲 方应准备所能提供的用于本项 目的数据、文件和信息,当 乙方为了完成

本合同的任务而需要使用这些资料信息时,甲 方应子以协助;乙 方对从甲方获得数据、

文件和信息的必须严格保密,乙 方仅限于在本项目范围内使用,不 得向第三方提供 ;

项 目完成后,乙 方必须将 分部复制的保密资料删除及销毁,不得私 自保留。因乙方原

因发生泄密涉密事件,乙 方负全部责任。

10.1.3甲 方应履行按合同规定应付合同价款的支付义务,每逾期一天甲方须按 合

同价的 2%。 支付违约金,逾期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价的 10%。

10.2乙方责任

10.2,1乙 方应按照合同及其附件的要求,负 责收集本项目所需数据及信息,同 时

接受甲方有关指令和管理,按计划、按时、按量提交项目的改进意吧和完整的项目成

果,以 合理、谨慎、努力和有效的方式提供约定的服务。

10,2,2乙 方应该参照有关工作惯例,以 科学的态度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达 到

合同的规定和要求,以 专业知识和能力向甲方提供最好的服务。

10.2.3乙 方应保证提交的项 目成果和提供的服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国际

公约或惯例;乙 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和应用合同项下的项目成果时,免于承担第三方

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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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承 担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经 审查后的必要修改,如 因乙方原因导致成果

报告未通过审查,乙 方自行返工修改,并 承担因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和相关的法律责

任。

10,2,5按 甲方要求提交全部书面文件和电子文件9并按甲方制定的档案归档要求

对项目成果进行移交和归档。

10,2.6未 经甲方书面同意,乙 方不得向第三方转让任何一项合同义务。

10.2,7乙 方在履行合同期间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甲 方将依法追究

其法律责任。

10.2,8乙 方应严格执行各项国家地方有关规定,应 实施严格的各类安全防护保证

措施,做 好安全工作。乙方在实施期间,若 发生与本项目相关的安全及交通等事故 ,

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甲 方概不负责。

11.违 约处理

l1,1甲 乙双方应当履行合同约定的′it务 ,否 则,视 为违约,守 约方有权解除本 合

同。除本合同另有约走:外 ,违 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价款的 10%作 为违约金,如 违约

方给守约方造成其他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其他损失的责任。

11,2未 经甲方同意,乙 方不得擅 自更换响应文件中规定的项 目负责人,否 则甲方

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乙 方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3因 乙方原因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提交项 目最终成果的,每 逾期一天按合同价

的 2‰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价的 10%。 逾期超过六十天的,甲 方有权单

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并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因重大 自

然灾害、政府管制等原因,未能及时开展调查工作,不属于违约。

11.4如 一方认为另一方无正当理由而未正确或未完全履行义务时,可 向对方发出

书面违约通知。若发出通知的一方在 10天 内没有收到对方实质性改进意吼和实施措施 ,

则有权解除合同。

l1,5一 方违约致成仲裁的,守 约方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仲

裁费、保函费等一切费用均由违约方承担。

12.不可抗力

12.1不可抗力事故系指甲乙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 吧的9并且它的发生及其

后果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事故。

12.2签约双方任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事故的影响而不能执行合同时,当 事方应尽快

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方。合同各方应尽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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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措施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

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

13.争议及仲裁

13.l在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 何一方

均可向丽水仲裁委员会青田分会申请仲裁。

13.2在 仲裁期间,除 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本 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14.合 同修改

14.l合 同履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 合同。合同若有未尽事宜,需

经双方共同协商,订 立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

14.2当 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 当提前 3.2天 通知对方,因 变更或解除

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除 依法可以免除的责任外,应 由责 ftE方 负责赔偿。变更或解

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协议未达成之前,原 合同仍然有效。

15.合 同生效

15.1本 合同一式四份,甲 、乙双方各执一份,另 两份报送监督机构和采购代理机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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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16.补充条
|

甲方 :

本

法定代

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

谮
202

日

·

l渊

f架 p
乙方联合体牵头

法定代表人/委 托代理

乙方联 合体成

法定代表

2025年 冫月i汐 印 获

(盖章 )

(签 名 )

(盖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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